
第一部分    校园文明公约

教室文明公约



宿舍文明公约

图书馆文明公约

食堂文明公约

公共场合文明公约



校外文明公约

第二部分    学生管理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 教育部令第 21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二章    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三章    学籍管理

第一节    入学与注册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二节    考核与成绩记载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三节    转专业与转学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四节    休学与复学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五节    退    学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第六节    毕业、结业与肄业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第四章 校园秩序与课外活动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五条

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八条

第四十九条

第五章    奖励与处分

第五十条

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三条

第五十四条

第五十五条 

第五十六条 

第五十七条



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

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第六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五条

第六十六条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第六十九条 



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 试行 )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违纪处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四章 申诉的处理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五章    听    证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章    学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第三章    责任和义务

第四章    附    则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风建设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二章    教学管理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三章    学生管理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暂行条例

一、综合测评的内容和计算方法：

二、综合素质测评的评比标准：

( 一 ) 品德测评：占综合素质测评总分的 20%





（二）智育测评：占综合素质测评总分的 40%

（三）文体测评：占综合素质测评总分的 20%



（四）能力测评：占综合素质测评总分的 20%





四

五



第二章    军训安全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八条

第三章    军训例会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四章    请假销假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第五章    军训内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

第六章 军训奖励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毕业生离校规定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早锻炼、课外活动、晚自习管理规定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考勤管理办法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一、基本条件

二、具体条件

三、奖学金类别比例、金额及标准

四、评奖办法



五、奖励办法

六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评选三好学生的实施办法

一、评选条件

二、评选办法



三、奖励办法

四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评选优秀学生干部的实施办法

一、评选对象

二、评选名额

三、评选条件

四、评选办法



五、奖励办法

六、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评选先进班集体的实施办法

一、评选条件



二、评选比例

三、评选办法

四、奖励办法

五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评选优秀毕业生的实施办法

一、评选目的

二、评选对象、名额

三、评选条件



四、评选方法

五、奖励办法

六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行知”奖学金实施方案 ( 试行 )

一、奖学金名称：

二、评选组织：

三、评选对象：

四、评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

（二）具体条件



五、有下列情况的学生限制评选或不得评选

六、评奖及奖励办法：

七、奖学金管理

八、



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            

国家奖学金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二章    奖励标准与基本条件

第四条

第五条

第三章    名额分配与预算下达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四章 申请和评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五章 奖学金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            

国家励志奖学金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二章    奖励标准与申请条件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三章    名额分配与预算下达

第七条

第八条

第四章 申请和评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五章    奖学金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境外交流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三部分    教学管理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学籍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二章    入学与注册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三章 课程考核与成绩记载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四章    学分计算、替代和互认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五章    重修、补修及免听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六章    升级、留级、跟班试读及学籍预警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七章    转专业与转学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第八章    休学、保留学籍与复学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

第九章    退    学

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三条



第十章 毕业、结业与肄业

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五条

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八条

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条

第五十一条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 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转学管理细则



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申请（确认）表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转专业管理细则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课堂素质拓展学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

第四条

第五条

第三章    学分认定范围

第六条 

表一     第二课堂素质拓展学分认定范围

第四章    学分认定标准

第七条



表二     创新创业类竞赛学分奖励标准（单位：学分）

表三    技能竞赛学分奖励标准（单位：学分）



表四     文化、艺术类竞赛学分奖励标准（单位：学分）

表五     体育类竞赛学分奖励标准（单位：学分）

第八条

第五章    学分获取要求及用途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六章    学分申请与认定程序

第十一条

表六    学分直接认定项目及认定部门



第十二条

表七    第二课堂学分申请与认定流程

第十三条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暂行管理办法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附件 1: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赴境外校际交流申请表

本人承诺按时返校并办理学籍相关手续



附件 2:

赴境外交流项目学生家长同意函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校外实习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四章    学习制度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五章    安全制度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证、校徽管理办法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考生守则



第四部分    治安管理

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二章    安全教育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四章    事故处理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二章    事故与责任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三章    事故处理程序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四章    事故损害的赔偿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一条

第五章    事故责任者的处理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出入校门管理规定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规定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走读学生管理办法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户籍管理暂行规定

一、学生户籍迁移手续办理

二、本人携带户口证件的规定

三、毕业生暂缓户籍迁移的管理规定



四、办理转学、退学户口手续的规定

五、居民身份证的有关规定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五部分    学生资助管理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细则（试行）

一、贫困生认定基本流程：

二、贫困生认定范围（必须至少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获得贫困资助

备注：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二章    国家励志奖学金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三章 国家助学金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四章    国家助学贷款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五章    学校助学金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六章 校内无息借款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第七章    学费减免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第八章    勤工助学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第九章    临时及专项困难补助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第十章    “行知”励志奖学金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第十一章 特殊困难学生就业补助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五条

第四十六条



附件 1：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管理办法简表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三章    资金来源及管 源 特 堂共 文 项 通 通 网 文 缓 文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五章    人员登记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六章    人员聘任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第七章    劳动报酬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第八章    考核与奖惩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助学贷款实施细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            

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十二条

第五章    助学金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六部分    团学管理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先进团委、先进团支部、优秀团干部、           

优秀团员评比条例

一、评选范围

二、评选条件



三、评选比例



四、评选程序和要求

五、校团委拥有对本《条例》的最终解释权。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社团管理条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二章    学生社团的管理部门和指导单位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三章    学生社团的成立和注册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四章    学生社团负责人、社团会员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五章    学生社团活动管理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第六章    学生社团的考核与奖惩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第七章    学生社团的变更和注销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社团校外活动管理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二章    校外活动的申请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三章    校外活动的管理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团员入党推优章程

一、推荐对象基本条件

二、推优原则

三、推优程序

四、培养和监督



五、附    则

第七部分    教室、图书馆管理规定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教室管理规定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图书馆制度守则

一、读者守则

二、图书馆读者账号使用规定

三、图书借还制度



五、电子阅览室守则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手册



第八部分    学生宿舍管理制度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公寓楼文明建设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二章    学生入住、住宿调整和退宿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三章    安全保卫及相关责任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四章    公共环境及秩序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五章  公用设施管理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第六章    水电使用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

第七章    学生寝室氛围建设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第八章    奖励细则

第三十七条

第九章 违规行为及处理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文明寝室”及 “文明标兵寝室”评比方案

（试行）

一、检查评比机构：



二、评比标准：

三、评比办法：



四、奖惩办法：

学生公寓计算机申请制度

一、申请流程：

二、网络使用规定



四 第九部分    心理健康教育规定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心理健康组织（协会、俱乐部）章程

一、性质

二、活动的内容和方式

三、会员入会条件



四、会员权利

五、会员义务

六、组织机构的设立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心理委员管理规定

一、心理委员的工作职责

二、心理委员的工作任务



三、心理委员开展工作的原则

第十部分    学生党员发展管理规定

中共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发展学生党员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一、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二、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三、发展对象的确定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五、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六、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党员的入党材料归档管理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七、发展党员工作的领导与责任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第十一部分    学生收费、退费管理规定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全日制高职生收费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二章    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三章    缴费流程

第九条



［表一］    新生缴费流程 ［表二］    老生缴费流程

第四章    收费方式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五章    收费管理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全日制高职生退费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二章    退费范围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三章    退费标准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四章    退费流程

第八条



第五章    附    则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二部分  学生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二条

第三条



第三章 申报程序和评审办法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四章 经费的管理与使用

第六条

第七条



第五章    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六章    总结、表彰和奖励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十三部分    学生作息表


